
新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班級紀律競賽辦法 

111.12.28修訂 

112.01.17校務會議通過 

一、 主    旨： 培養本校學生守法精神，加強團體榮譽觀念，特辦此項競賽，期能

蔚成優良校風。 

二、 對    象： 以班級為單位。 

三、 時    間： 開學起至學期結束 

(第四週為訓練期，第五週正式競賽開始，段考及段考前一週暫停)。 

四、 項    目： 早自習、午休、集會及生活常規(詳見附件：班級紀律競賽評分代

號表)，特殊規定為未依規定領取或交回獎牌。 

五、 評分人員： 學務處人員及學生紀律糾察隊、各班輪值之紀律股長。 

六、 評分方式： 採固定視察、隨時紀錄及特殊規定。 

固定視察：早自習為 7:30~8:00、午休為 12:30~13:00。 

隨時紀錄：集會、生活常規等。 

特殊規定：請得獎班級紀律股長於該週第一天上課日上午 11：05 

          前的下課時間持得獎通知條至生教組領取獎牌及獎狀； 

          於當週最後一天上課日 11：05前的下課時間送回獎牌 

          (除獎狀各班自行留存外原狀原貌歸還)，歸還時請記得 

          將自己班號劃掉，並依班序放妥，未依領取或交回獎牌 

          規定領、還之班級予以扣分。 

七、 競賽辦法：  

1. 

2. 

3. 

依評分項目扣分取各年級前五名，榮譽班不佔前五名名額。 

總扣分達十分以上(含十分)，獎項得從缺。 

競賽成績星期一公告於學務處及校內行政系統，得獎班級頒發獎狀及獎牌。如對競

賽成績有疑慮，可至學務處生教組查詢。 

八、 獎懲辦法： 

1. 

 

2. 

 

3. 

 

4. 

5. 

競賽週取各年級前五名（特優及優等共 5名），於朝會頒發獎狀；獎牌請各班紀律股

長於獲獎週上課日第一天 11：05前持得獎通知磁條至生教組領取。 

榮獲各年級「特優」者，該班採計積點 2點；「優等」者，該班採計積點 1點，累積

達「6點」者，全班同學得記嘉獎乙次，並依此積點原則累計嘉獎次數。 

連續三週榮獲前五名之班級，頒發「榮譽班」(積點 2點)之獎狀及粉紅色榮譽班獎

牌。榮譽班不佔前五名之名額，惟若退出五名外，則重新計算之。 

積點累計僅當學期累加，不跨學期。 

每週得取各年級紀律成績表現最末班級三班，並會知導師及風紀、紀律股長共同監

督、改善。 

九、 

十、 

附件：班級紀律競賽評分代號表。 

本辦法呈請  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班級紀律競賽評分代號表 

項目 代號 正負 評  比  項  目 

早 

修 

午 

休 

秩 

序 

1 －1 講話：1人 1分 

2 －1 離座、走動者講話：1人 1分 

3 0 做其他事情(玩手機、聽 MP3…註明清楚)：依校規懲處 

4 －10 窗簾未開足至少一扇窗寬度(同一大窗框之連續兩大片玻璃) 

5 
+1 全班統一穿校服 

+2 全班統一穿制服或全班統一穿運動服 

集 

會 

秩 

序 

1 －5 走廊集結速度慢或遲進會場 

2 －5 走廊集結講話、吵鬧 

3 －5 行進間講話、吵鬧 

4 －5 行進間隊伍凌亂 

5 －1 集會中講話：1人 1分 

6 －5 集會中隊伍凌亂 

7 －5 散會時講話、吵鬧 

8 －5 散會時隊伍凌亂 

9 
+1 全班統一穿校服 

+2 全班統一穿制服或全班統一穿運動服 

生 

活 

常 

規 

1 －5 上課鐘響後，教室內講話、吵鬧(請註明時間) 

2 －5 
上課鐘響後，前往外堂課上課地點，行進間或到達後講話、吵

鬧 

3 
酌情 

扣分 

其他(如：邊走邊吃、丟垃圾、口出惡言等生活常規，情節重大、

屢勸不聽者) 

4 +1〜+5 巡堂老師及任課老師可視班級上課表現酌予加分。 

備註：(1) 「集會秩序」將朝會、班週會集合宣導列入評分。 

      (2) 若有未盡事宜，將另行公告。 


